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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董事完成培訓

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刊發之新聞稿（「新聞
稿」），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中國唐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周厚傑先生（「周先
生」）及陳偉武先生（「陳先生」）因違反 (i)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08(f)條及 (ii)
其盡力遵守上市規則以及盡力促使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之董事承諾而遭到制裁。

根據聯交所上市委員會之指令，周先生及陳先生須接受 21小時有關監管及法律方面（包括上
市規則合規）之培訓（「培訓」），當中應包含有關 (i)董事職責；(ii)企業管治守則；及 (iii)上市
規則第十三及十四章之規定各方面最少三小時之培訓。

本公司謹此確認周先生及陳先生已完成培訓，而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向聯交所
提供由培訓提供者發出有關彼等出席培訓之確認書。

代表董事會
中國唐商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偉武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偉武先生（主席）及周厚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友春
先生、雷美嘉女士及周新先生。


